
佛光大學品德教育實施要點修正案 

總說明 

因應學校組織變革名稱改變調整及重修檢視法規之適用性，以符合當前品德教育實施方

式，特修此辦法。 

 

  



佛光大學品德教育實施要點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品德教育實施要點 學生品德教育實施辦法 1.修正辦法名稱，以

擴大實施對象。 

2.將辦法改為要點。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品德教

育促進方案」辦理。 

1.依本校法規格式

修正條文。 

2.刪除。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增進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品

德教育之核心價值「義正道

慈」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

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

踐之能力，以形塑優質之校園

文化，培養術德兼備之有品佛

光人，特訂定「佛光大學品德

教育實施要點」。 

第二條    目的：增進本校學生對

於本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

值「義正道慈」及其行為

準則，具有思辨與反省，

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

能力，以形塑優質之校園

文化，培養術德兼備之佛

光青年。 

1.法規條次修正。 

2.修正實施對象。 

二、實施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第三條    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1.法規條次修正。 

2.修正擴大實施對

象。 

三、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以下

簡稱學務處）。 

第四條    承辦單位：學務處。 法規條次修正。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

圖書暨資訊處、通識教育中

心、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

各學院、學生社團、學生自治

會。 

第五條    協辦單位：教務處、總

務處、圖書館、資訊與網

路中心、秘書室、人事室、

會計室、各學院、學生社

團、學生自治會。 

1.法規條次修正。 

2.組織名稱變革，及

結合通識教育課

程擴大推展品德

教育，增設通識教

育中心。 

五、本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校

訓「義正道慈」。 

第六條    本校品德教育之核心

價值：校訓「義正道慈」。 

法規條次修正。 

六、本校品德教育之行為準則： 

一、不苟求，求必有義。 

二、不虛行，行必有正。 

三、不妄動，動必有道。 

四、不惡心，心必有慈。 

第七條    本校品德教育之行為

準則： 

一、不苟求，求必有義。 

二、不虛行，行必有正。 

三、不妄動，動必有道。 

四、具有慈悲喜捨之心。 

1.法規條次修正。 

2.結合校訓修正字

詞。 



七、實施方式： 

（一）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委員

會：於本校行政會議下

設「品德教育推動委員

會」，由校長、校長指

派副校長一位、教務

長、學務長、主任秘

書、圖資長、通識中心

主任、人事室主任、會

計主任組成之；校長為

主任委員，學務長為執

行長，負責規劃、研討

及議決品德教育相關

事項。 

（二）設置品德教育諮詢管

道：以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為品德教育諮詢窗

口，受理校內師生、家

長及校外人士對本校

品德教育之建議與反

映事項。 

（三）結合通識教育課程推展

品德教育：將品德教育

列為必修或將品德教

育融入通識教育課程

各學門中，透過課程強

化學生對本校品德教

育核心價值及其行為

準則之了解，並具有思

辨、反省與實踐之能

力。 

（四）於校內、外活動將品德

教育之核心價值與行

為準則列入活動文宣

及內容，實踐書院精

神，形塑三好有品校

園。 

（五）結合各學生自治團體、

社團活動推展品德教

育：加強宣導優良品格

第八條    實施方式：（分工及期

程管制表如附件 1） 

一、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委

員會：於本校行政會

議下設「品德教育推

動委員會」，由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各學院院

長、主任秘書、圖書

館館長、資訊與網路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

任、會計主任組成

之，校長為主任委

員，學務長為執行

長，負責規劃、研討

及議決品德教育相關

事項。 

二、建構品德教育網頁：

內含本校推動品德教

育相關訊息、相關文

章、品德小語、優良

事蹟、相關網站、意

見表達與交流等，並

連結於本校網站首

頁，以利瀏覽與擴大

宣教功能。 

三、設置品德教育諮詢專

線：運用本校校安中

心服務專線電話

03-9874858 為本校品

德教育諮詢專線，受

理校內師生、家長及

校外人士對本校品德

教育之建議與反映事

項。 

四、結合通識教育課程推

展品德教育：將品德

教育列為必修或將品

德教育融入通識教育

1.法規條次修正。 

2.組織名稱變革改

變，及結合通識教

育課程，擴大推展

品德教育，設通識

教育中心。 

3.配合本校當前品

德 教 育 實 施 模

式，修正活動舉辦

項類、舉辦週期，

及公告方式。 

4.為避免過多品德

標語造成學生混

淆，統一由本校校

訓為品德教育核

心價值，故原第十

一項予以刪除。 

5.原十二項修訂延

長導師考核推薦

期程，以避免肇生

不實情事。 

6.原十四項修正宣

傳內容字詞，以符

合當前本校品德

教育宣傳目標。 

7.配合本校品德教

育實施模式，修正

活動舉辦規定，故

原第二項、第五項

至第十三項、第十

七至第十八項予

以刪除。 



為個人立身處世之根

本，爭取各學生自治團

體、社團認同，進而融

入於各項活動中，發揮

點、線、面之影響力。 

（六）鼓勵志願服務，推動服

務學習：落實相關服務

學習課程，並蒐集縣內

志工服務訊息，鼓勵校

內各學生社團，主動參

與志願服務工作，從服

務中學習做人、處事之

道，並發揮「慈悲喜捨」

之精神。 

課程各學門中，透過

課程強化學生對本校

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及

其行為準則之了解，

並具有思辨、反省與

實踐之能力。 

五、辦理品德教育相關專

題講座：如交通安

全、民主法治、春暉

專案（拒菸、反毒、

防愛滋、拒嚼食檳榔

及酗酒、性別平等）、

友善校園、生命教育

等，提升學生守法

紀、愛己、利他之德

性，進而具體表現除

義、正、道、慈之行

為。 

六、辦理品德教育文藝競

賽：舉辦品德教育海

報或其他文藝類比賽

活動，並將優點作品

陳展，以擴大宣教效

果（辦法另訂）。 

七、辦理品德教育相關主

題電影欣賞會：於每

月第一週週三下午 3

時至 5時，舉辦品德

教育相關主題之電影

欣賞會，除收寓教於

樂之效，並提升學生

思辨、反省進而認

同、實踐之能力。 

八、結合國家慶典節日及

學校重要活動擴大宣

教：結合母親節、教

師節及學校校慶、畢

業典禮等重要節日，

引導學生表現孝親、

敬師、合群之行為，



發揚慈悲喜捨之精

神。 

九、佛光品德小語：摘錄

本校創辦人星雲大師

著作「佛光菜根譚」

中，有關本校品德教

育詞句 20則（如附件

2），製成「佛光品德

小語」，以每周 1則輪

流方式，於學校網站

及陳列（張貼）於雲

起樓川堂、學生餐廳

與學生宿舍公佈欄，

以惕勵全體學生。 

十、推動「上課向老師問

好、下課謝謝老師」

及常說「請、謝謝、

對不起」禮貌運動：

從最基本禮儀做起，

使能由外而內，逐步

感化以增進師生情

誼，建立優質校園倫

理。 

十一、各班訂定「班級座

右銘」：由各班同學討

論訂定各班最佳座右

銘，以結合本校品德

教育之核心價值，並

利用班會時間反省與

激勵。 

十二、表彰品德優良學

生：每月由各班導師

推薦具有品德優良事

蹟之學生１名，由生

活事務組彙辦獎勵，

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對於有特殊優良事蹟

者，另予公開表揚，

以鼓勵學生積極正向

之行為，發揮典範之



效果。 

十三、大一新生品德教育

宣導：製作印有本校

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及

其行為準則之文宣

品，發新生每人一

份，並將品德教育融

入於新生入學輔導課

程中加強教育宣導，

以奠定良基。 

十四、將本校品德教育之

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

列入對內、外宣導內

容：本校為星雲大師

所創辦，學生、家長

及各界均有高度期

待，宜明確將其列入

招生宣導資料中，以

吸引更多認同者就讀

本校。 

十五、結合各學生自治團

體、社團活動推展品

德教育：加強宣導優

良品格為個人立身處

世之根本，爭取各學

生自治團體、社團認

同，進而融入於各項

活動中，發揮點、 

線、面之影響力。 

十六、鼓勵志願服務，推

動服務學習：落實相

關服務學習課程，並

蒐集縣內志工服務訊

息，鼓勵校內各學生

社團，主動參與志願

服務工作，從服務中

學習做人、處事之

道，並發揮「慈悲喜

捨」之精神。 

十七、養成愛護環境衛生



與環保概念：加強宣

導環境衛生與環境保

護之重要，透過學生

自治會、學生宿自會

之力量，以宣導、認

養、評比等方式，要

求學生做好校園環

境、學生宿舍之衛生

與環保工作，實踐「慈

悲喜捨」之行為。 

十八、推動宿舍「十惡不

舍」活動：由學生宿

自會以意見調查方

式，調查統計住宿學

生最討厭之十件事，

以公告方式及製作卡

片發住宿生每人 1

份，促使住宿生相互

砥礪，進而養成良好

生活習慣。 

八、成效評估：為瞭解執行成效，

每學年以問卷方式實施調

查，作為回饋與修訂之參據

（問卷方式與內容另訂之）。 

第九條    成效評估：為瞭解執行

成效，於每學期末以問卷

方式實施調查，作為回饋

與修訂之參據（問卷方式

與內容另訂之）。 

1.法規條次修正。 

2.配合每年度召開

品德教育推動委

員會議，訂定問卷

實施方針。 

 第十條    經費：執行本案所需經

費由學務處年度預算內相

關經費支應。 

本校執行本案經費

均由全校相關預算

檢討支應，故全條予

以刪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簽校長核定後公佈

推行，修訂時亦同。 

1.法規條次修正。 

2.依本校法制作業

辦法辦理。 

 

  



佛光大學品德教育實施要點（草案） 

 

105.01.27 104學年度第1次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議通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義正道慈」

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與反省，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以形塑優質之校園文

化，培養術德兼備之有品佛光人，特訂定「佛光大學品德教育實施要點」。 

二、實施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三、承辦單位：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圖書暨資訊處、通識教育中心、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

各學院、學生社團、學生自治會。 

五、本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校訓「義正道慈」。 

六、本校品德教育之行為準則： 

一、不苟求，求必有義。 

二、不虛行，行必有正。 

三、不妄動，動必有道。 

四、不惡心，心必有慈。 

七、實施方式： 

（一）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於本校行政會議下設「品德教育推動委員會」，由校長、

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位、教務長、學務長、主任秘書、圖資長、通識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會計主任組成之；校長為主任委員，學務長為執行長，負責規劃、研

討及議決品德教育相關事項。 

（二）設置品德教育諮詢管道：以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為品德教育諮詢窗口，受理校內師

生、家長及校外人士對本校品德教育之建議與反映事項。 

（三）結合通識教育課程推展品德教育：將品德教育列為必修或將品德教育融入通識教

育課程各學門中，透過課程強化學生對本校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之了

解，並具有思辨、反省與實踐之能力。 

（四）於校內、外活動將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列入活動文宣及內容，實踐書

院精神，形塑三好有品校園。 

（五）結合各學生自治團體、社團活動推展品德教育：加強宣導優良品格為個人立身處

世之根本，爭取各學生自治團體、社團認同，進而融入於各項活動中，發揮點、

線、面之影響力。 

（六）鼓勵志願服務，推動服務學習：落實相關服務學習課程，並蒐集縣內志工服務訊

息，鼓勵校內各學生社團，主動參與志願服務工作，從服務中學習做人、處事之

道，並發揮「慈悲喜捨」之精神。 

八、成效評估：為瞭解執行成效，每學年以問卷方式實施調查，作為回饋與修訂之參據（問



卷方式與內容另訂之）。 
 


